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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市府督查组到我县督查灾后重建建材价格管理工作

9月 19日，以市委市政府目标督查办副主任王显敏为组长的

督查组一行来到我县，督查灾后重建建材价格管理工作，县委

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魏富祥陪同督查。

督查组一行来到刘营镇，先后查看了部分建材门市部、砖

厂、走访部分在建农户，详细了解了我县建材供求情况、价格

管理工作。在详细听取了魏富祥关于我县“八个特供”、“七

个确保”的建材供应机制的情况介绍后，督查组高度评价了我

县灾后重建价格管理工作，认为我县在灾后重建建材价格管理

中做到了领导重视、措施得力、监管到位，有力地保障了灾后

建材供应。就如何继续做好灾后重建建材价格管理工作，督查

组建议我县一是进一步加大限价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加大对生产

企业、经营业主在理解政策、执行政策上的宣传；同时加大对

群众的宣传引导，深入发动群众参与和支持价格管理工作，共

同维护好价格秩序。二是进一步抓好建材特供工作，着重抓好

运力、货源保障工作。三是进一步加强价格监管工作，继续加

强价格监管体系建设，健全县、镇乡、村三级价格监管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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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加大监督力度，坚决打击价格违法行为，确保全县灾后重

建工作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开展。

市农房建设技术指导服务组到我县检查农房重建质量

近日，市农房建设技术指导服务组一行由市规划局副局长陈

晓祥带队，到我县检查农房重建质量。

技术指导服务组先后到新鲁镇社会堰村、建设镇木林村等农

房集中建设示范点，开展安全质量检查和技术指导服务。每到

一处，服务组都深入镇乡村社农房建设施工现场，仔细检查在

建农房安全质量情况，当场指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对建筑工

匠进行现场技术指导。

检查结束后，技术指导服务组对检查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

总结。陈晓祥指出，三台的农房建设总体情况较好，呈现出四

个特点：一是各农房建设施工现场做到统一规划选址，考虑到

了地质安全、交通和水源等因素；二是各农房建设施工现场的

农房户型、风格统一，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色和要求；

三是推广使用了统一的标准图集；四是规划建设部门组织了工

程质量监督组，进行巡回、定点检查指导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

问题，陈晓祥要求从六个方面尽快落实整改措施，确保重建农

房质量安全。一是从县到镇乡必须建立严密的质量监管体系，

落实专人，责任到村社，到点到户；二是以村社为单位，为农

房自建施工现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小型混凝土搅拌设备；三是加

大通用图集推广力度，尽量统一农房建筑风格风貌；四是各镇

乡政府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巡回检查和指导；五是建设部门要

进一步加强对工匠的培训管理，加强农房质量和安全意识的教

育和宣传。六是对检查出影响到农房质量安全的部位，村镇规

划建设人员应加强督促，落实专人立即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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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镇规划建设所强化服务严把农房重建质量关

为切实抓好建筑工匠的培训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管，强力推进

我县农房重建工作，各村镇规划建设所积极探索，强化服务取

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芦溪村镇规划建设所狠抓辖区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。一是要

求建筑工匠与农户签定承包协议和施工合同，根据选址地形，

结合农户经济状况，积极推荐使用通用设计图，引导帮助农户

选择适合的重建农房户型。二是要求建筑工匠帮助农户选择购

买质量合格的建筑材料，并在施工中注意建材的搭配比例，决

不图省事而偷工减料，拒绝使用不合格建材，在保证质量的同

时做到节约成本。三是要求建筑工匠严格按图施工，不能随意

更改，强化工匠建房责任心。四是要求建筑工匠坚持安全生

产，警钟长鸣。工匠在施工工地必须佩戴安全帽，设置安全防

护体系，在工地四周设立施工警戒线并悬挂警示标语，确保农

房建设施工质量和安全。

塔山村镇规划建设所在积极抓好农房重建示范点规划选址的

同时，将工作重心及时调整到技术指导服务和农房质量监督上

来，严把农房重建质量关。一是协助抓好辖区镇乡农房重建示

范点建设，截止目前，辖区每个镇乡都有 2 个以上集中安置示

范点，为灾后农房重建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。二是积极主动进

行技术指导服务，村镇规划建设人员做到“五到场”，从规划

选址到施工管理，从选择户型到建筑风貌，全程跟踪指导，全

方位技术服务。三是协助镇乡党委、政府建立农房重建质量监

管体系，明确相关部门责任，建立《灾后农房重建工程质量监

督登记卡》，及时做好记录，建好台帐，从制度上把好安全规

划选址关、质量功能关、建筑风貌关，保证农户建设“安全

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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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市重建委及集镇和农房建设办。

送：县四大班子领导。

发：各镇乡党委、政府，县级各部门。


